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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发展改

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海关总署广东分署、各直属海关，

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能源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、发展改革委、

工业和信息化局，财政部各地监管局，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

员办事处： 

为落实《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“十四五”期间能

源资源勘探开发利用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关税〔2021〕17

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关于石油（天然气）、煤层气勘探开发作业项目和海上

油气管道应急救援项目的免税规定 

（一）对可享受政策的有关单位，分别按下列规定执行： 

1.自然资源部作为石油（天然气）、煤层气地质调查工作有

关项目的项目主管单位，依据有关项目确认文件以及《通知》第

五条规定的免税进口商品清单，向项目执行单位出具《能源资源

勘探开发利用进口税收政策项下有关项目及进口商品确认表》

（以下简称《确认表》，见附件 1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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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、

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石油（天然气）、煤层气勘探开

发作业的项目主管单位，依据有关部门出具的项目确认文件，以

及《通知》第五条规定的免税进口商品清单，确认勘探开发项目、

项目执行单位、项目执行单位在项目主管单位取得油气矿业权之

日后进口的商品，出具《确认表》。 

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海上油气管道应急救援项目

的项目主管单位，依据有关部门出具的项目确认文件，以及《通

知》第五条规定的免税商品清单，确认海上油气管道应急救援项

目、项目执行单位、项目执行单位在海上油气管道应急救援项目

批准之日后进口的商品，出具《确认表》。 

2.其他已依法取得油气矿业权并按《通知》第一条、第二条、

第三条规定开展石油（天然气）、煤层气勘探开发作业项目的企

业，应在每年 4月底前向财政部提出享受政策的申请，并附企业

基本情况、开展石油（天然气）、煤层气勘探开发作业项目的基

本情况。财政部会同自然资源部、海关总署、税务总局确定该企

业作为项目主管单位后，财政部将项目主管单位及项目清单函告

海关总署，抄送自然资源部、税务总局、项目主管单位。项目主

管单位依据《通知》第五条规定的免税商品清单，确认项目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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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、项目执行单位在项目主管单位取得油气矿业权之日后进口

的商品，出具《确认表》。 

（二）符合本条第一项的项目执行单位，凭《确认表》等有

关材料，按照海关规定向海关申请办理进口商品的减免税手续。 

（三）项目执行单位发生名称、经营范围变更等情形的，应

在政策有效期内及时将有关变更情况说明报送项目主管单位，并

退回已开具的《确认表》。项目主管单位确认变更后的项目执行

单位自变更登记之日起能否按《通知》规定继续享受政策，对符

合规定的项目执行单位重新出具《确认表》，并在其中“项目执

行单位名称、经营范围变更等情况说明”栏，填写变更内容及变

更时间。 

（四）《通知》第五条规定的免税商品清单，可根据产业发

展情况等适时调整。 

（五）《通知》第五条规定的已征应免税款，依项目执行单

位申请准予退还。其中，已征税进口且尚未申报增值税进项税额

抵扣的，应事先取得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《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利

用进口税收政策项下进口商品已征进口环节增值税未抵扣情况表》

（见附件 2），向海关申请办理退还已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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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税手续；已申报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，仅向海关申请办理退

还已征进口关税手续。 

（六）石油（天然气）、煤层气勘探开发作业和海上油气管

道应急救援项目的项目主管单位应加强政策执行情况的管理监督，

并于每年 3月底前将上一年度政策执行情况汇总报财政部、工业

和信息化部、海关总署、税务总局、国家能源局。 

（七）项目执行单位应严格按照《通知》规定使用免税进口

商品，如违反规定，将免税进口商品擅自转让、移作他用或者进

行其他处置，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，在《通知》剩余有效期内，

停止享受政策。 

（八）项目执行单位如存在以虚报信息等获得免税资格的，

经项目主管单位或有关部门查实后，由项目主管单位函告海关总

署，自函告之日起，该项目执行单位在《通知》剩余有效期内停

止享受政策。 

二、关于天然气进口环节增值税先征后返规定 

（一）符合《通知》第四条规定的项目所进口的天然气，相

关进口企业可申请办理天然气进口环节增值税返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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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2020年 12月 31日前已按《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

税务总局关于对 2011-2020年期间进口天然气及 2010年底前

“中亚气”项目进口天然气按比例返还进口环节增值税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（财关税〔2011〕39号）享受了天然气进口环节增值税

返还的项目，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按《通知》规定享受进口环

节增值税返还。对于上述项目在 2020年 12月 31日及以前申报

进口的天然气的进口环节增值税返还，仍按财关税〔2011〕39号

文件及相关规定办理。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将上述项目

名称和项目主管单位函告财政部、海关总署、税务总局，并抄送

项目所在地财政部监管局、发展改革委、能源局、直属海关。 

（三）自 2021年 1月 1日起，对符合《通知》规定的跨境

天然气管道和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储运装置的新增项目，以及省

级政府核准的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储运装置新增扩建项目，在项

目建成投产后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将新增项目和新增

扩建项目的名称、项目主管单位和享受政策的起始日期，函告财

政部、海关总署、税务总局，并抄送新增项目和新增扩建项目所

在地财政部监管局、发展改革委、能源局、直属海关。 

（四）项目主管单位发生变更的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

源局应在政策有效期内及时将项目名称、变更后的项目主管单位、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455


